2026年台山市定点医药机构医保协议
监管服务项目公开采购公告

一、项目名称： 2026年台山市定点医药机构医保协议监管服务项目（下称“项目”）。
二、项目实施时间：项目合同生效期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成交供应商应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履行合同约定的全部权利义务）。
三、项目需求：
（一）根据需要，协助开展以下类别的监督检查工作：
1.根据国家、省、江门市和本级医保部门的部署要求，协助开展和完成2026年医保基金监管的各专项监督检查、整治、稽核等工作，检查的定点机构范围以实际任务为准。
2.配合对各级各部门或群众举报的线索开展稽核工作，以及复核本市定点医药机构自查自纠项目整改情况。
3.根据要求，协助对申请解除《医疗机构服务协议》/《零售药店服务协议》的医药机构开展退出协议前检查。
4.根据江门市和本级医保部门的部署要求，协助开展和完成2026年度台山市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年度考评工作，检查的定点机构范围以实际任务为准。
5.按照要求，派出专家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项目的病历材料进行审核，包括DIP付费特例单议病历、定点医疗机构年度绩效考评相关病历、纳入老年病区结算相关病历等。
上述服务项目开展时间以通知为准，项目完成后，须按要求出具书面总结报告，提供相关的汇总材料、佐证材料，材料包括但不限于纸质材料、电子文档、音频视频等。
（二）服务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式：
1.数据采集分析。根据要求对拟开展监督检查的机构的医保基金结算（记账）数据、使用情况，以及被检机构相关终端（包括HIS及财务系统、药耗进销存系统等）的涉医保数据进行采集和分析，提取可疑数据为现场监督检查作准备。
2.参加医保基金监管现场检查。根据要求，在开展相关监督检查时，派遣至少包括信息技术专家、医疗专家（根据需要选派临床、护理、医技、检验、病案等学科中级以上职称专家）、财务专家（需同时熟悉物价收费、药品耗材进销存等）等人才组成的团队（人数视实际情况双方商定），由熟悉医药机构现场检查的专家带队，参与现场监督检查。
3.病历评审。根据要求，派出相应的中级职称以上的专家，对甲方提供的病历材料进行审核。
（三）提供后勤保障服务
服务方提供台山市定点医药机构的检查的后勤保障，服务内容包括：
1、 整理检查情况，协助筛选需专家检查的机构及相关问题。
2、负责专家费用的支付；
3、为专家检查工作提供后勤保障，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检查用车、食宿、交通等。
4、配合市医保中心在检查过程中的其他工作。
（四）提供其他增值服务
1、项目完成后进行相关电子档案、纸质档案的整理汇总；
2、追踪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3、配合市医保中心整理分析检查情况，为下阶段医保政策调整提供调研基础性建议。
四、服务供应商资格要求
（一）供应商应当为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的公司或其分(支)公司。由总公司投标（响应）的，提交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法人登记证或身份证等相关证明）副本复印件；由省级分公司投标（响应）的，提供省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由地市级分支机构投标（响应）的，提供地市机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及省公司出具给分支机构的授权书。
（二）供应商应当具有良好的信誉，不能是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记录失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或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不处于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中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间；
（三）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投标截止日前12个月内任意1个月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如依法免税或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四）具备在国内、省内辅助医保部门开展医保基金专项检查、交叉检查服务的有关经验；
（五）供应商必须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同时参加本采购项目（或采购包）投标（响应）。为本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不得再参与本项目投标（响应）。投标（报价）函相关承诺要求内容。
五、验收方式
在完成服务内容后的5个工作日内，供应商可提出验收申请。供应商提出验收申请前，应至少完成并提供采购方认可的相关资料，同时要满足以下的条件：
（一）供应商已完成相关服务。
（二）供应商提供相关检查报告及相关数据和其他有关资料，并经采购方审核同意；提交的有关验收材料经采购方核定后方可进行项目验收。
六、项目经费和结算方式
（一）项目预算：项目经费最高限额13万元。
（二）结算方式：在签订合同后，按照合同内容分期付款。
七、报价方式
（一）报价时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上午8：30-12：00、下午2:30-5:30）。逾期递交的报价文件将不被接受。
（二）递交报价文件地点：台山市台城街道上朗路22号（台山市医疗保障局）。
（三）报价材料。投标供应商根据供应商资质要求编制投标响应文件。重点提供：
1、单位资质资格的简介和证明材料。
2、拟安排的服务团队专业水平、服务人员配置情况等材料:（1）近三年参与同类项目情况，取得的荣誉或成果等；（2）配置服务人员的专业学历、技术职称等。
3、响应服务内容和用户需求的具体方案，含报价明细。
4、服务合同草案。
5、其他需提供的材料。
有关项目服务文件必须提供1份正本2份副本，首部和尾部加盖服务单位公章。按顺序装订成册并密封，密封袋需注明项目名称、服务单位名称并加盖服务单位公章。


八、确定中选供应商
本项目属于自主采购项目。通过在台山市医疗保障局网站发布项目采购公告，在规定的时限内接受服务商报名并登记。由台山市医疗保障局政府采购工作小组据服务经验、服务质量、报价明细、信用口碑等因素确定中标供应商，避免只唯价格论。
九、违约责任
供应商须对采购方任何有关的资料保密，未经采购方同意，不得用作其他用途。供应商存在以下违约行为则终止合同，赔付采购方全部项目支付资金。
（一）不接受采购方的考核。
（二）服务态度恶劣，给采购方造成了严重影响。
（三）没有按照采购方要求的数量、质量、时间和内容完成服务，经双方协调还是不能按时完成。
（四）中选后将服务项目外包其他单位。
（五）不服从采购方对保密管理的要求，未经采购方同意，直接或间接以告知、公布、发布或其他任何方式使用本项目的有关信息。
十、采购方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台山市医疗保障事业管理中心
联系地址：台山市台城街道上朗路22-24号
联 系 人：陈小姐
联系电话：0750-5513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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